关于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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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对拟上市公司的上市资金扶持计划
    为扶持拟上市的股份制公司做大做强，市财政设立专项扶持资金，对拟上市公司扶持专项资金实行总量控制，定额扶持，根据拟上市公司的规模档次，扶持资金按每家拟上市公司申报规模分为：
1. 主板（A股）1200万元；
2. 中小板1000万元；
3. 创业板800万元。
* 鼓励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和实施名牌战略
    1. 鼓励民营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对新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含“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项目”）或被新认定为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的企业，给予奖励5万元；对新获得“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或被新认定为省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的企业，给予奖励3万元；对被新认定为“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的，给予奖励1万元。
    2. 扶持民营企业实施名牌战略。对新获得“中国名牌产品”、“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出口商品”的企业，给予奖励10万元；对新获得“国家免检产品”的企业，给予奖励5万元；对新获得“广东省著名商标”、“广东省名牌产品”的企业，给予奖励3万元。
*切实解决企业发展用地
    市级工业园区和市区规划控制区内的一般工业项目按每亩用地固定资产投资100万元、高新技术项目按每亩用地固定资产投资80万元的标准配给建设用地。对属我市鼓励发展的重要产业的民营工业企业，市国土部门先安排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企业足额缴交土地出让金及各项税费后按照政策给予优惠。
* 对企业用电用水给予优惠
    1. 用电优惠。工业企业月工业用电量50万千瓦时（含50万千瓦时）以上的执行大工业优惠电价。
    2. 用水优惠。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属于我市限制发展的高耗能、重污染的工业企业，其用水价格按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收取。
* 加大财税扶持力度
    3. 设立民营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专项扶持民营企业发展：
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我市鼓励发展的产业，且符合下列条件、在市统征土地范围内新办上规模的工业企业，给予无偿资金扶持：
    ① 在市区规划控制区和市级工业园投资（指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下同）5000万元以上（含5000万元，下同）的新办工业企业，给予支持200万元；投资1亿以上的新办工业企业，给予支持600万元。
    ② 在市区规划控制区以外的镇（乡、场）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新办工业企业，给予支持40万元；投资3000万元以上的新办工业企业，给予支持180万元；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新办工业企业，给予支持400万元。
    ③ “中国100强企业”、“世界500强企业”在我市投资1亿元以上的新办工业企业，给予支持800万元；其他投资者在我市投资3亿元以上的新办工业企业，给予支持1200万元。对我市发展有重大推动作用的企业，经研究可给予特殊支持。对上述企业的扶持资金，在项目开工时拨给50%，余下的50%在企业竣工投产后予以兑现。
    2、奖励纳税大户。民营企业能执行社会保险政策，年实际纳税额达到100万元的，由市政府颁发“光荣纳税户”奖牌；年实际纳税额300万元（含300万元，下同）以上者，由市政府颁发“光荣纳税户”铜质奖牌；年实际纳税额500万元以上者，由市政府颁发“光荣纳税户”银质奖牌；年实际纳税额1000万元以上者，由市政府颁发“光荣纳税户”金质奖牌。并享受下列优惠：由市政府颁发获奖证书和“普宁市光荣纳税户办事绿卡”，本市有关部门对持有“绿卡”企业申办合法的、涉及企业生产经营的有关手续，一律给予优先办理。对年纳税额5000万元以上、10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分别以该企业当年缴纳税款的地方所得增量部分（以该企业纳税额最高年份为基数）的50%、65%扶持企业用于技术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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